“河北大学国内合作工作综合管理系统”
上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2022年6月22日版）
一、上报方式
各单位应利用“河北大学国内合作工作综合管理系统”（gnhz.hbu.edu.cn）按时上报各国内合作工作事项，各教职工可使用自身统一认证编号（即工资编号）和密码登录并使用系统，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见QQ群发布的《“河北大学国内合作工作综合管理系统”使用流程》。
二、上报工作事项范围
上报工作事项范围为校内各单位与校外各类单位（限国内范围，不含港澳台）合作开展的各种代表性工作事项（含落实学校国内战略合作协议的工作事项），类别包括但不限于本科生/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活动、毕业生输送、科研项目、科研合作交流、科技成果转化、决策咨询、教师进修实践、干部交流培训、访问交流、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共建、商业/公益/文体/仪式活动等，比如：与某单位共同建立教学或科研机构、实习基地；与某单位合作开展学生联合培养，或共同举办教学、实践活动；与某单位合作开展的横/纵向课题取得正式立项/阶段性成果/顺利结项/获得科技奖项；研发的科研成果解决了某地实际问题需求或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助力了某地经济发展；为某地政府/机关单位提供建言献策；承接某地政府/机关单位重要项目或工程；与某单位合作推进校内相关提升或改善性工作（如与某单位共同开发相关管理系统、某单位援助改善相关基础设施等）；组织干部/教师赴某单位进修/访问；为某单位组织培训等。
优先上报有代表性的事项，如合作对象行政级别较高/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已获得立项、奖项、领导批示、文献著作、媒体报道等成果，已取得一定社会/经济效益等。
长期性工作需按季度定期提交进展，如科研项目需定期提交后续阶段性进展、结项、获奖等情况，成立机构需定期提交后续各项开展实际工作等。
三、上报要求
基本要求：各单位应于每季度总结国内合作工作开展情况，凝练本季度1-3项代表性国内合作工作事项（含落实学校国内战略合作协议的工作事项），利用系统及时上报。若当季度开展代表性工作事项较多，上报数量亦可突破3项。
[bookmark: _GoBack]承担战略合作协议落实任务的要求：为保证各项战略合作协议的按期落实，承担了协议工作任务的单位，原则上应保证每个所承办协议于每学期至少推进2项（含）以上落实工作，并于系统按时上报。
（近期要求的“6月24日下午5点前，承担学校国内战略合作协议落实工作任务的单位利用系统上报自各项协议签订日至今已开展的各工作事项”没有上报事项数量上限限制，请各承办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汇总自协议签订至今已开展或掌握的各项工作，并按时提交上报即可）
其他要求：上报时可一事一报，也可将一季度内同类别多个工作汇总为一项上报。由校内多个单位合作开展的工作事项，由牵头单位负责上报。
四、上报审核流程
上报事项可由相应事项主要负责教职工填报，亦可由各单位管理员填报。上报工作事项如为落实学校国内战略合作协议的工作事项，请务必在填报时务必选择对应的协议和合作内容。
事项填报提交后，将经过单位管理员－-〉单位负责人－-〉学校管理员－-〉学校负责人的逐级审核，最终录入系统备案，各级审核人员要认真把关，确保上报内容详实准确。
具体填报和审核流程见QQ群内的《“河北大学国内合作工作综合管理系统”使用流程》。
五、协议承办单位
各战略合作协议的牵头承办单位和各项合作内容相关承办单位已在系统中预录入，各单位负责人和管理员可随时登录系统查看。协议牵头承办单位有义务组织督促各其他相关承办单位按计划落实各项合作内容，并按时上报信息。
同时，希望各单位广泛利用目前已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即使目前尚未承担某协议的承办单位，也可依据协议内容与战略合作单位积极开展对接合作，并利用系统按期提交相关合作事项。
